
72024年第3期  《造纸信息》

Policy  ■ 政策法规

为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进一步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行业领域能效水平提

升，按照《工业节能监察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第

58 号），现组织开展 2024 年度工业节能监察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开展国家专项工业节能监察

（一）重点行业能效专项监察。依据行业强制性能

耗限额标准以及能效标杆水平、基准水平，聚焦石化

化工、钢铁（焦化）、有色金属、造纸（纸浆、机制纸

和纸板）、纺织等行业企业，全面开展专项节能监察，

力争实现行业企业全覆盖。

（二）重点用能设备能效专项监察。依据重点用能

产品设备强制性能效标准以及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

平和准入水平，对变压器、电机及其系统、工业热能

设备用户企业开展专项监察，核查设备台账，会同有

关部门依法督促企业淘汰达不到强制性能效标准限定

值的低效设备。

（三）重点领域能效专项监察。依据《关于加强绿

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节〔2019〕24

号）和相关能效标准，对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全面

开展能效专项监察，核算电能利用效率（PUE）实测 

值，检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等。

（四）2023 年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专项监察。对

2023 年度工业节能监察工作中发现的能耗超限额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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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4 年 2 月 20 日印发通知，组织开展 2024 年度工业节能监察工作，具体包括深入开展国

家专项工业节能监察、持续做好日常工业节能监察、强化工业节能监察基础能力建设 3 方面工

作内容，要求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工业节能监察工作，压实工作任务，明确任

务数量，编制计划方案，细化措施手段，确保完成 2024 年度国家专项工业节能监察目标任务。

和其他违反节能法律法规的企业进行“回头看”。对未

按照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二、持续做好日常工业节能监察

根据本地区实际工作需要，开展日常工业节能监

察工作，主要包括 ：对本地区能源消费量大、能耗增

长较快行业领域的重点用能企业，以及未纳入“十四 

五”前三年监察范围的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国家绿色

工厂，开展行业能耗限额和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等

强制性国家标准执行情况监察 ；重点用能企业能源管

理体系建立、能源管理岗位设立和能源管理负责人履

职等能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能源计量、能源消费统

计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执行情况 ；节能教育培训

开展情况等。

三、强化工业节能监察基础能力建设

（一）严格规范执法。落实《工业节能监察办法》，

进一步规范完善工业节能监察程序、职责、措施等，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二）加强能力建设。充分利用“全国工业节能监

察培训”线上平台，组织本地区参与本年度工业节能

监察工作的人员参加培训，持续提升执法人员专业能

力水平。

（三）强化结果应用。对工业节能监察中发现存在

不合理用能行为、能源管理基础薄弱的企业，提出节

能改造措施建议。




